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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6执1251号
陈惠珍：本院执行的朱美英与你及杭州福坤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郭星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6执125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及2021年4月20日杭州鼎信房地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
公司出具的杭鼎房估（2021）第S04011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书。本院（2020）浙0106执125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拍
卖被执行人陈惠珍名下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
道君悦龙山17幢203室不动产一处；杭州鼎信房地产评估
测绘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杭鼎房估（2021）第S04011号
房地产评估报告书：被执行人陈惠珍名下的位于浙江省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君悦龙山17幢203室不动产在价
值时点2021年4月15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530000元。上述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书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
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708号

杭州立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国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4号

陈杰：本院受理汪晓东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068号

黄品法：本院受理黄小柳、陈云煊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
民初60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126号

周洁：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5126号原告毛
金香诉被告刘云、周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公司第一营业部、曲凤楼、浙江中商惠民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成县支
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
（2020）浙0106民初51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185号

杭州高格健身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祎与被告
杭州高格健身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0106民初818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502号

杭州奇客巴士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文
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奇客巴士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市
西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209号

张宪勇：本院受理原告陈力与被告张宪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3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389号

蔡光良：本院受理原告薛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0106民
初8389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破6号

2021年4月20日，本院裁定受理了黄贞申请债务人杭
州手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手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手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起至2021年6月25
日,通过微信小程序“破产清算系统"申报债权(具体申报说
明、系统要求与规则参见平台公告，管理人通讯地址:杭州
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万利大厦310室;联系人:潘晓远、王同
喜;联系电话:15858242211、15336887262;工作时间:工
作日的9:30-11:30,14:00-16:30)。债权人申报债权，
应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手乐公司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
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手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
管理人员，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应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
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
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

(三)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要求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
答债权人的询问；(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
(五)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
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
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

手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手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7月2日下午14时
30分以网络会议方式，通过微信小程序“破产清算系统”
的在线会议直播功能召开，具体参会步骤由管理人另
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7884号

王若帆:本院受理原告余本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04民初788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3号

杭州积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淮南市正拓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宁夏明盈农牧有限公司、宁夏浩满天德商贸有
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刘继周与被告杭州积财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与第三人淮南市正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宁夏明盈
农牧有限公司、宁夏浩满天德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裁定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383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671号

刘经君、陈世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刘经君、陈世界追偿权一案，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7月22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711号

熊伟、温峰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熊伟、温峰珠追偿权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
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7月22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10号

杭州泰晤士旅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同
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泰晤士旅业集团有限公
司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7月27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27号

宁晋县自强塑料包装厂: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晋县自强塑料包装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
公司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0108民初46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62号

南通蕴珂家纺有限公司: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与被告南通蕴珂家纺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
公司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0108民初4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67号

余青松:原告孔万洪与被告高志娟、余青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
47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048号

吴曦:原告金鑫与被告吴曦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04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072号

杭州蜥蜴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彭照松:原告金剑红与
被告杭州蜥蜴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彭照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0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12号

嘉文天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新爵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嘉文天地(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835号

钟思周：本院受理原告章子杰诉被告钟思周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要求被告
支付货款4461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原告与被
告未供销关系，被告委托原告生产其公司辅料（包装
袋），原告在约定时间将合格产品送到被告公司，但被
告未按约支付原告款项。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
19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742号

孙涛：本院受理原告孙合领诉被告孙涛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水电装修款33000
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
率6%计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
2018年5月至2019年11月底，原告为被告装修杭州钱
塘新区四季广场（乐宴火吧）店铺，后被告向原告出具
欠条说明未付装修款，现已无法联系被告故造成本
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
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19日
上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1188号

梁慧：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溪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5日14:30分在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
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
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191号

吉方会、陈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熊学飞羊肉
批发部诉被告吉方会、陈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
0205民初1191号］，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
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540号

王艳飞、师振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艳飞、师振峰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
0205民初1540号］，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
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406号

齐磊（公民身份号码：342921198701044813）：
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四雄诉被告齐磊、余俊骁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开庭传票、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小额转普通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劳务费共计12000
元整。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
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
月20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97号

曾显军（公民身份号码：4129301968****2250）：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诉被告曾显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3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曾显军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借款本息66859.89元，并支付以借
款本金65724.0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25%计算的自
2019年10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
失；二、被告曾显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为实
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22
元，减半收取计761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11元，由被
告曾显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559号

潘燕华（公民身份号码：3410231986****4525）：
原告张宝与被告潘燕华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欠款人民币45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逾期违约利息；按未付居间费用金额的每日7%（自2020
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2日14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33号

涂妍姬（公民身份号码：4307261995****052X）：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斌诉被告涂妍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
初2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涂妍姬返还原告
徐斌进场费30000元；二、被告涂妍姬支付原告徐斌因提起
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2500元；上述一、二项合计32500
元，限被告涂妍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
回原告徐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90元，减半收取695元，由原告徐斌负担340
元，由被告涂妍姬负担35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涂妍
姬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46号

汪双军（公民身份号码：3408221992****4336）：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纪浩诉被告汪双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9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汪双军向原告李纪浩支付保险理赔款39038.28元，并
支付以39038.28元为基数的利息（2018年12月3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
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二、原告李纪浩就被告汪双军名下车牌号为川
A3H75Z的小型客车（车架号LVSHFFAL4FF332044）
享有抵押权，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范围内以上述
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三、驳回原
告李纪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
费776元，减半收取388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038元，
由被告汪双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
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
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
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
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
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
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249号

刘国栋（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77****1436）：
原告王志军与被告刘国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3200元。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3
日9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3号

鲁成：原告屈彩琴诉被告鲁成、鲁丽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3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鲁丽云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屈彩琴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
以本金20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4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被告鲁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归还原告屈彩琴借款本金68000元，并支付以本
金68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被告鲁丽云对被告鲁成上述第
二项中30000元本金及利息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鲁丽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鲁成
追偿。案件受理费2000元，减半收取1000元，由被告
鲁丽云负担230元，被告鲁成负担770元。公告费650
元（已由原告预缴），由被告鲁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767号

孙博琪：本院受理（2021）浙0212民初7767号原告
郭薇与被告孙博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7月13日,14时15分在本法庭第七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912号

湖南清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湖南清兰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何晓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单位无
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1、被告一立即归还借款本金779539.89元，利息已
付至2018年10月18日，之后利息按原贷款合同约定计
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2、被告二对被告一的还款责任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两被告负担本案所有诉讼费。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7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23号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泓
唯实业有限公司、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赛迪
凤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原告齐宝珍与被告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祺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泓唯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赛迪凤凰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齐宝珍回购价款50000元及
收益2000元，并支付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
17日起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
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齐宝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228元，减半收取614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878元，由被告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80号

青岛中天仁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
乃米与被告青岛中天仁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劳务工资9145元及10天误工费
3500元，共计12645元。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23日8时40分在本
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49号

宁波艺想天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01MA2CK30U4C）、曾杰（公民身份号码：
3305011978****0836）：本院受理原告张立与被告宁
波艺想天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曾杰合同纠纷一案。因对
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
行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投资款100万元；2、请求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投资款的保底收益10万元(自原告
付款日起计算一年，按照年化10%计算)；3、请求判令被告二
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请求判令由被告一、
被告二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
于2021年7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54号

宁波艺想天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01MA2CK30U4C）、曾杰（公民身份号码：
3305011978****0836）：本院受理原告杨珏慧与被告
宁波艺想天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曾杰合同纠纷一案。
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投资
款20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投资款的保底
收益20万元(自原告付款日起计算一年，按照年化10%计
算)；3、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4、请求判令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15日
14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